
 
 

 

 

 

 

 

 

 

 

 

 
 

 

 

 

 

关于专利、商标受疫情影响相关期限事项的公告（第 3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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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 you may take based on the text in this newsletter.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决策部署，切实维护受疫情影响的

当事人办理专利、商标等事务的合法权益，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商标法

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现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商标等事务办理的相关期

限事项公告如下： 

一、当事人因疫情相关原因延误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

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适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障碍消除之

日起 2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内，请求恢复权利。请求恢复权利的，无需缴纳恢复

权利请求费，但需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由，附具相应的证明材料，同时办理权利丧失前

应当办理的相应手续。 

 

二、当事人因疫情相关原因延误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的期限或者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

期限，导致其不能正常办理相关商标事务的，相关期限自权利行使障碍产生之日起中止，待权利

行使障碍消除之日继续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权利行使障碍导致其商标权利丧失的，可

以自权利行使障碍消除之日起 2个月内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理由，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请求恢

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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